
江 苏 省 涟 水 县 人 民 法 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       （2025）苏 0826破申 12 号

申请人：曹某某，男，1985 年 8 月 24 日出生，汉族，
住湖北省广水市武胜关镇利家湾村四组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张煜坤，上海市海华永泰（沈阳）律
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江苏达泓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
省淮安市涟水县大东镇大东街农商行对面 12-6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克明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执行过程中，经曹某某同意，本院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

决定将江苏达泓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
案件移送破产审查。2025 年 5 月 6 日，本院对江苏达泓维建
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一
案予以立案，由审判员王力独任审理进行审查。江苏达泓维
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本案现已审查
完毕。

本院查明：江苏达泓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涟水
县大东镇大东街农商行对面 12-6 号，法定代表人王克明，股
东王克明。该公司经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，成立
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，注册资本 3000 万元，股东王克明认缴
出资额 3000 万元。该公司经营范围为：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
施工；建筑劳务分包；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安装（依法须经批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



以审批结果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建筑材料销售；机械设备销售；
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；金属结构销售；金属制品销售；塑料
制品销售；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建筑装
饰材料销售；承接总公司工程建设业务；机械设备租赁；建
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；海洋工程装备销售租赁服务（不含许
可类租赁服务）；防腐材料销售；装卸搬运；信息安全设备
销售；劳务服务（不含劳务派遣）；金属结构制造；园林绿
化工程施工；市政设施管理；城市绿化管理；道路货物运输
站经营；对外承包工程；消防技术服务；环境卫生公共设施
安装服务；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；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；
海洋工程关键配套系统开发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建筑装饰、水
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；交通及公共管理用
金属标牌制造；照明器具制造；物业管理；广告制作；广告
设计、代理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
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经查，被执行人江苏达泓维建
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本院有执行案件 1 件，未实际执结案件 1
件，涉案标的 9.9 万元左右，该公司名下无不动产登记信息，
无流动资金可供执行。

本院认为，曹某某作为江苏达泓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
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，符合破产清算申请人资格。江苏达泓
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经淮安市涟水县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
册成立，其住所地在江苏省涟水县，故本院享有管辖权。江
苏达泓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系企业法人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
行无法清偿债务，属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明显缺乏清偿能
力的情形。因此，曹某某申请对江苏达泓维建设工程有限公
司破产清算，符合法律规定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十条，《最高人民
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解释》第五百
一十三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曹某某对江苏达泓维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
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　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　王 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　      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助 理    李柳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    张彩凤


